
   中華民國電驛協會第八屆第六次理事暨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20日下午 02時 00分 

二、 地點: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610號) 

三、 聯席會議應到 36人，實到人數 21人  

主    席：官茂祥                    記錄：陳仁忠 

常務理事：呂世彬、唐進財、謝建賢、王丕忠、陳炳基、 

           賴木生 
理    事：吳銘芳、李清福、黃德華、郭宗益、周瑞年、 

           潘明路           

監事會召集人：黃慶林      
常務監事：李國楨、許文興 

     監    事：周南焜、莊忠勇、莊國桓、陳水金、鄭  強 
                  

     請    假：曾茂盛、張簡敏、白雲年、吳清木、林錦章、 
               林興隆、李錦槍、陳士麟、陳建勳、張家熙、               

               詹章誾、楊丕淦、蘇正我、劉昌維、李榮澤 

     列席人員：李高等顧問群、簡高等顧問文通、陳來進、吳清章 
               、陳安婕、徐仁正、蔡閔智、李光仁、吳泳宏、 

                 楊明哲、蔡振凱、潘隆源、黃增雄 
               

工作人員：陳秘書長仁忠、謝璧如 

 

四、 宣佈會議開始 

五、 主席報告    

六、 來賓報告 

七、 工作報告 

(一) 第八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之會議紀錄已送請內政部核備完成。 

(二) 106年 12月 8〜9日舉行第九屆會員代表選舉，當選名單詳見

第 46會刊第 88頁。  
(三) 第 46期電驛協會會刊編輯完成，如期出刊。 

 
(四) 第 46會刊寄贈各大專院校、圖書館供人參閱。 
 



(五) 第 46期會刊封面廣告由育貿(股)公司贊助，本協會萬分感謝

育貿(股)公司之支持與愛護。 
 

   (六)本協會 106年度下半年訓練課程：9月 14~15日「馬達保護原

理及故障案列分析」「秋季」班，因報名人數不足，未能開班，另

11月 10日會員免費的專題講習: 匯流排電驛介紹與汰換說
明，順利開班。 

 
   (七)10月 28日五電盃成績:張基德淨桿冠軍、林銘隆第七名。 
     

   (八)12月 9日本協會訓練委員會會議訂定 107年度訓練計劃(詳  

       見第 46期會刊第 79頁)。 
 
   (九)本協會 106年度大專校院獎學金，經獎勵委員會(詳見會議手                

冊第 5頁)完成評定，大學組：無學生申請，不予推薦；而研
究所組申請檢附著作未臻傑出，建議本協會倫卓才獎學金名額
從缺；研究所組：林正義(成大生)、林恒毅(成大生)、陳敬文(成
大生)等 1所院校 3位學生提出申請，檢送成績證明、研習心得
等申請文件予以審查，依據本會獎學金辦法進行獎學金申請案
件審查，審查結果: 

 
 研究所組、博士班審查推薦名單如下：林正義(成大博三生)、 

        林恒毅(成大碩一生)、陳敬文(成大博三生)。 
    

八、 頒獎: 
  
(一) 捐款贊助本會大專校院獎學金: 蕭勝任委員。 

 
(二) 鼎力支助本會會務活動: 

 
1. 感謝飛領/飛羚電機(股)公司提供本次會議場地及服務， 

熱心公益贊助會務活動。 
 

2. 感謝育貿(股)公司刊登本協會第 46期會刊封面廣告。 
 

3. 感謝李清福理事歷年熱心公益護持本協會高爾夫球隊參與

五電盃活動。 
  

4. 感謝祥正電機(股)公司熱心公益贊助會務活動。 
 

5. 感謝艾波比(股)公司蔡閔智先生熱心公益贊助會務活動。 
 

6. 感謝莊嘉原先生熱心公益贊助會務活動。 
 
 



 
 
 

7. 感謝藍鈞棋先生熱心公益贊助會務活動。 
               

九、 討論事項 

(一) 協會 106年 7月至 12月止，個人會員 5人，入會審查(參閱會

議手冊第 6頁) (提案人：協會秘書組)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 協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參閱會議手冊第 7頁)，提請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三) 協會 106年 7月至 12月預算執行報告(參閱會議手冊第 8~13

頁) (提案人：協會秘書組)，提請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四) 協會 107年度預算表(參閱會議手冊第 14頁)，提請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五) 擬修改本協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依照協會章程第十

三條內容”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

代表五十人”為原則修改。 
 

      決議：無異議通過。(六都直轄市後縣市調整及四捨五入計算 
            
            問題，本文已修改) 

(六)本協會講師授課鐘點費，擬恢復原先計費方式，以利講師順利  

 聘任及計酬，提請審議。 
       
      決議：無異議通過。 

 

十、 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